环翠区文广新局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2014年，我局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认真落实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中央、省、市、区有关文件精神，适应形势，开拓创新，狠抓落实，局政务公开工作取得积极进展。按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现将我局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认真编制《目录》和《指南》。为进一步规范我局政务公开的内容、途径和形式，提高政务公开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按照区信息中心的有关要求，组织编制了《文化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、《文化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等内容，内容覆盖我局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事项的全部文件信息。
二、主动公开方面
2014年，我单位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88条。从内容分类看，机构职能3条，政策法规9条，规划计划1条，业务工作38条，其他信息37条；从渠道和形式看，网上公开54条，新闻媒体公开34条。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2014年，我单位共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0个（其中网上提交0个，传真提交0个，信函提交0个，当面提交0个，其他形式提交0个），按时回复0个，回复率0%，按照《保密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单位形成的0条信息不予公开。
四、收费及减免情况
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具体标准，有些费用难以计量，为此，我局本年度在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方面未收取任何费用，也不存在违规收取费用问题。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2014年，我单位对形成的政府信息实现了依法、有序公开，未出现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具体工作中，我单位还非常重视公众咨询的受理和答复，政府信息公开咨询0人次，其中现场咨询0人次，电话咨询0人次，网上咨询0人次。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2014年虽然我们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取得一定的成绩，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，主要是我局信息公开的宣传力度不够、发布信息不够全面。2015年度我局将进一步采取利用媒体发布公开信息，加大信息公开在群众中的宣传力度，提高公众对我局有关信息的知晓率，加大收集信息的力度，保证我局信息更加全面，更好地为市民服务。
